[bookmark: _Toc58436411]耕地力保护补贴申请流程图
由农民（种植户）据实向所在村委会申请符合条件的耕地补贴面积
一、补贴对象
所有合法的实际农业种植户。
二、补贴标准
种植小麦的耕地230元/亩，种植籽粒玉米的耕地18元/亩，种植特色经济作物的耕地18元/亩。
三、补贴条件
1.依法依规明确享有承包权，耕地实际用于种植小麦、玉米、特色经济作物。2.补贴耕地要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，落实深松整地等保护耕地地力，提升耕地质量等具体措施。3.同一地块一年只能补贴一次，以正播作物优先作为补贴对象予以补贴，按照小麦、籽粒玉米、特色经济作物的先后顺序依次发放补贴。前一作物补贴完成后，剩余资金不足以覆盖下一作物的，后续作物将不再发放补贴。4.果粮间作田按照科学折实后的粮食播种净面积，给予核定补贴。5.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、非农业征（占）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占补平衡中“补”的面积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以及已经纳入自治区退耕还林、还草（天然林地、草地）、退地减水范围的耕地和违法开垦的耕地不予补助。

村级进行全面审核、核实后，进行实名公示（公示内容为申报品种、申报面积等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），审核核实和公示无异议后报乡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复核

乡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复核后，上报县农业农村局核查认定
县农业农村局在耕地补贴面积核准后，再次由村委会进行公示（公示内容为申报品种、申报面积等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）
公示无异后，由县农业农村局向财政局提供补贴面积基础数据和补贴发放清册，通过“一卡通”向补贴对象兑付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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